
利用普查资料对我国人口

早婚状况的初步分析

李荣时

1 9 8 3年 12 月
,

我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 10 %抽样汇总完成
,

当时国务院人 口普查办公室分析

运用这些资料的第一篇简报
,

就是关于全国早婚人数的推算
。

这期简报的题目是
“
未达到法

定结婚年龄的结婚人 口全国有 4 46 万
” ( 见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人 口普 查 简报

12 0期 》 )
。

现在
, 8年过去了

,

第四次人 口普查的 10 %抽样汇总也已完成
,

早婚的情况有什

么变化 ? 全国人 口中早婚状况如何 ? 本文拟就此题 目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

一
、

对早婚人数的推算

我国婚姻法规定
,

男性结婚年龄不低于 22 周岁
,

女性不低于 20 周岁
。

在我国的人 口普查

办法中
,

15 周岁以上人 口都填报婚姻状况
。

因此
,

女性 15 一 19 岁
,

男性 15 一 21 岁的人口中
,

都有一些实际成婚人 口 ( 包括有配偶
、

丧偶和离婚人 口 )
,

这就是所谓
“
未达到法定结婚年

龄而已婚人数
” ,

实际上
,

可简称为早婚人 口
。

当然
,

它区别于某些地区 自行规定的法定婚

龄以上
、

晚婚年龄以下的早婚人 口 ; 这是不折不扣的违背法津规定的早婚人 口
。

1 9 8 2年人 口普查结果
,

按 10 %抽样汇总资料推算
,

全国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而实际成婚

的早婚人 口达到 4 4 5 7 7 8。人
,

占同年龄人 口的 3
.

23 %
,

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比例甚高
,

云 南
、

甘肃约 7一 8%
,

青海和新疆达 10 %以上
。

电子计算机全部汇总资料
,

结果也基本一致
,

全国

早婚人 口为 4 4 7 0 9 4 7人
,

其中 1 5一 1 9岁女性 2 6 8 9 8 2 9人
,

占 6 0
。

1 6 % ;
男性 1 5一 2 1岁 17 8 2 1 1 8人

,

占 3 9
.

8 4%
。

在这些早婚人 口中
,

有配偶的 占99 %
,

丧偶和离婚的约占 1%
。

简言之
, 1 9 8 2年

年中
,

全国有早婚人 口 44 7万
,

占同龄人 口的 3
.

2写
,

占已婚人 口的 9
.

4编
,

占 15 岁以 上 人 口

的 6
.

7编
,

就绝对数量来讲
,

大约相当于当时北京市总人 口的二分之一
。

1 9 9。年人 口普查 10 %抽样汇总资料表明
, 8年来

,

我国人 口早婚现象并未 缓 解
,

反而愈

加严重
。

按此资料
,

1 9 9。年 7月 1日
,

全国约有 早 婚 人 口 85 5万人
,

其中15 一 19 岁女性27 6万

人
,

15 一 21 岁男性 57 9万人
。

这些早婚人 口占同龄人 口的 5
.

8 %
,

占已婚人 口的 13
.

9编
,

占 15

岁以上人 口的 10
.

4编
。

就绝对人数来讲
,

比 1 9 8 2年增长 9 1
。

28 %
,

几乎翻了一番
,

早婚 总 人

数已经接近于天津市 19 9 0年的总人 口
。

二
、

早婚人口 的构成和特点

尽管我们已经界定早婚人 口为女 15 一 19 岁
、

男 15 一 21 岁的实际成婚人 口
,

但是 15 岁的早

婚与 21 岁的早婚毕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

城市人 口的早婚也和乡村人 口的早婚有不同程度

的区别
。

限于资料
,

我们只能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

l
。

年龄性 别构成分析
。

表 1列出了 1 9 8 2年和 1 9 9。年早婚人 口的不同年龄构成状况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1 9 8 2年的早婚人 口中

,

女性 占多数
,

男性不足 40 %
;
在男性早婚人 口

中
,

巧一 19 岁的占三分之一
,

20 ~ 21 岁的占三分之二
。

1 9 9。年的早婚人 口则显现出截然相反



表 1早婚人 夕的性别年龄构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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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

本文所引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198 2年人口

普查资料 ( 电子计算机汇总 )》和 《中国 19 9 0年 人 口 普 查

0 1 %抽样资料》 ,

下同
。

表 2 1 9 8 2一 19 90 男性早婚人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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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构成
:

女性早婚人 口 仅 占 32
.

29 %
,

不足三分之一 ;男性早婚人 口 6 7
.

7 1 %
,

达

三分之二以上
。

在男性早婚人 口 中
,

15 一

19 岁的比重仍然没变
,

占早婚人 口 总 数 的

13 纬左右
,

而 20 一 21 岁的早婚人 口则急剧增

长
,

已达 54
.

62 %
。

如果说 1 9 8 2年的早 婚 人

口是以 15 一 19 岁的女性为大多数
,

那么
,

19

, o年的早婚人 口则转变成以 20 ~ 21 岁的男性
一

早女昏人 口为多数
。

另一方面
,

在女性早婚人数所占比重显

著降低的同时
,

从绝对人数上看
, 1 9 8 2年 15 一

1 9岁女性 早婚为 2 6 9万人
, 1 9 9 0年为 2 7 6万人

,

绝对人数不但没减少
,

反而呈现出缓慢增加

的趋势
。

这些数据说明
,

从 1 9 8 2年到 1 9 9 0年
,

女性
一

早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这一实质

问题不应被女性早婚人数所 占比重的降低所

掩 盖
。

与女性情况相反
,

男性早婚人 口增长不

仅表现在相对数上
,

更集中地表现在绝对人

数上
,

表 2进行 了数据对比
。

从表 2数据中可

以看出
,

从 1 9 82 到 1 9 9 。年不管是哪个年龄组
,

男性早婚人数都在成倍增长
。

大致说来
,

15 一

19 岁的早婚人数为 19 8 2年的 2倍
,

20 岁的为 3

倍
,

21 岁的为 4
.

6倍
。

如果以男性的早婚人 口

为整体
, 19 8 2年男性 2 5一 29岁

、
2 0岁和 2 1岁

的三个年龄组早婚人数约各占三分之一
。

而

1 9 9 。年
,

15 一 19 岁的男性早婚人数增加 1倍
,

市镇乡

所 占比重降至约五分之一
,

20 岁的早婚人数增加 2 倍
,

所 占比重降至四分之一
,

21 岁组 旱婚

人数增加 3 倍多
,

所 占比重增至二分之一以上
。

如果我们换一个分析角度
,

从 19 8 2年到 19 9 0年
,

净增加早婚人 口 4 0 7
.

5 9万
,

其 中女 性 早

婚人 口仅增加 7万人
,

占增长总量的 1
.

72 % ;
男性 15 一 19 岁增加 5 2

.

8 8万人
,

占增 长 总 量 的

12
.

97 % ;
男性 20 岁增加 1 0 4

.

4 7万人
,

占增长总量的 25
.

63 % ;男性 21 岁增加 2 43
.

25 万人
,

占

增长总量的 5 9
。

6 8 %
。

综上所述
,

从 19 8 2 ~ 1 9 9 。年
,

女性早婚 习俗仍然存在
,

保持着原来的势头
,

而且略有 增

加的趋势
。

与此同时
,

男性早婚人数急剧增长
,

特别是 21 岁的男性早婚
,

在 8 年间早婚人 数

的增长中占大部分
。

1 9 8 2年早婚现象的存在
,

在性别构成上
,

以女性为多数 ;在年龄构成上
,

以

15 一 19 岁为多数
。

而 1 9 9 0年
,

早婚 人 数激增
,

变为以男性为多数
,

20 一 21 岁占多 数
,

这种

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说 明了早婚现象的发展和加剧
。

2
.

市镇 乡构成分析
。 1 9 8 2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没有关于早婚人 口的进一步分类 汇

,

总
;
但

·

1 0
·



1 9 90年的1 0% 抽样汇总资料中有早婚人 口的城乡分类资料
,

经整理
,

市镇乡早婚人 口对比情

情况如表 3
。

从表 3 数据可以看出
,

在早婚人 口的总数中
, 7

。

47 %居住在城市
, 4

.

n %居住在镇
,

而

绝大部份— 88
.

41 %居住在乡村
。

也就是说
,

近 90 %的早婚现象发生在 乡村里
。

虽然 城 市

里的 7
.

5%也不容忽视
,

但早婚的主要矛盾在农村
。

另外
,

据同一资料计算的早婚人 口 占 同

年龄人 口的比重
,

城市为 2
.

47 %
,

镇为 3
.

26 %
,

乡村为 6
.

81 %
。

这一指标的具体涵义是
,

在

女 15 一 19 岁
、

男 15 一 21 岁的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少年中
,

城市里约有 2
.

5 %成婚
,

平 均 每

4 。人 中有 1人 ;
集镇有 3

.

3%结婚
,

平均每 30 人 中有 1人
;
乡村 6

.

8 %结婚
,

平 均 每 15 人中有

1 人
。

可见
,

乡村的早婚要比城镇严重的多
。

乡村早婚现象严重
,

不仅表现在数量和比例上
,

一

也表现在内部的年龄构成上
。

按市镇乡

分别计算的早婚人 口年龄构成
,

市镇女性早婚人 口中
,

17 岁以下的占 10 %
,

而 乡村
,

17 岁以

下的 占15 % ;
市镇男性早婚人 口中

,

19 岁以下的约占 15 %
,

而乡村
,

19 岁以下的约占 20 %
。

另据计算
,

17 岁女性人 口中
,

市镇早婚人 口所占比重为 。
.

8 %
,

乡村则为 2
.

8 % ; 19 岁人 口

中
,

市镇早婚人 口约 占5 %
,

乡村则占 15 %以上
。

上述分析表明
,

乡村早婚人 口与市镇早婚人 口有三个差别
,

一是数量大
,

在全国 1 9 9 0年

85 5万早婚人 口中
,

市镇不到 10 0万
;
乡村为 7 55 万

,

占早婚总人数 90 % ;
二是比例高

,

城 市

法定婚龄前的青少年中违法成婚的约为 3 %
,

乡村则接近 7 %
;
三是年龄更小

,

15 一 17 岁 结

婚的早婚人 口
,

乡村 比城市 高 5一 10 个百分点
。

这三点证明
,

乡村的早婚现象远 比 市 镇 严

重
。

3
.

早婚人 口 的婚姻 构成分析
。

如前所述
,

本文所用的早婚人 口指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而

违法形成事实婚姻的人 口
,

其中不仅包括在婚姻状况中填报为有配偶的
,

也包括形成事实婚

姻后丧偶和离婚的人 口
。

因此
,

在早婚的人 口中
,

对丧偶
、

离婚的情况也应进行分析
。

19 名2年的早婚人 口中
,

有配偶占98
.

95 %
,

丧偶占 1
.

59 场
,

离婚占 8
。

94 场
。

丧偶与 离 婚

合计约占l %
,

可以说所占比重很小
。 1 9 9 0年

,

有配偶人 口所占比重稍有上升
,

达到 9 9
.

0 3%
,

丧偶占1
.

90 编
,

离婚占7
.

81 编
。

两次普查间数据对比说 明
,

中国早婚人 口的婚姻状况构成是

比较稳定的
,

大约每 1 00 名早婚者中有 99 名处于有配偶状况
,

每 1 0 0 0名早婚者中有 2名处于丧

偶状况
, 7一 8名处于离婚状况

。

丧偶和离婚是人们婚姻生活中的不幸
,

对于早婚的女性说来尤其如此
。

1 9 8 2年
,

女性早

婚人 口中有偶人数与丧偶人数之比为 1 0 0 0 : 1 ,

而男性 15 一 19 岁早婚人 口 中
,

有偶人数 与 丧

偶人数之 比为 1 0 0 0 : 4
。

男性丧偶人 口 比重较高
,

从反面说明女性早婚人 口死亡率 较 高
。

按

上述数据
,

每 1 0 0 0名早婚的
“
小妻子

” ,

则有 1人处于丧夫的守寡状态
;
而在 1 0 0 0名

“
小 丈

夫 ”
中则有 4人处于丧妻的螺夫状态

。 “
小妻子

”
的死亡率约为

“ 小丈夫 ” 的 4倍
,

这种情况

与女性发育未成熟
、

不能承担家庭负担有关
。

1 9 9 0年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

没有大的变化
。

早

婚人 口中的离婚人 口
,

都稳定在 8场左右
,

在男性早婚人 口中还呈现出明显的随年龄增 加 而

离婚率降低的趋势
,

说明越接近法定婚龄的婚姻愈稳定
。

三
、

早婚所造成的早育和多育

由于早婚的年龄跨度有限
, 1 9 9 0年普查登记的早婚行为

,

都是近几年内发生的
。

一方面
,

可以认为早婚人数的剧增是适应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产生的负效应
;
另一方面

,

也是社

会行政管理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漏洞
,

它是思想
、

政治
、

文化
、

教育
、

精神文 明建 设等各



方面的综合结果
,

它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

也将影响到各个方面
,

最直接的
,

莫过于早婚之凤所

造成的早育和多育
,

影响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
,

影响了控制人 口战略 目标的实现
。

1 9 8 2年人 口普查得到的 1 9 8 1年 15 一 19 岁女性生育情况和 1 9 9 0年人 口普查所得到的 19 8 9年

15 一 19 岁女性生育情况可以具体地反映出近几年早育情况和多育情况 ( 见表 4)
。

表 4 1 9 5 2
、

1 9 a 9年 1 5一 2 9岁女性生育情况

_
_ _

_ _ _ _

{
_

_
_

竺些
_ _ _

_ _

_
_

_

1 98 9年 10 5 9为 19 8 1的%

1
.

15 一 1 9岁女性人数 ( 万人 )

2 。

早婚人数
*

( 万人 )

3
。

生育子女数 ( 人 )

其中
:

第一胎 ( 人 )

第二胎 ( 人 )

三胎及以上 ( 人 )

4
.

年龄别生育率

6 14 6
。
3

2 6 9 。 0

3 7 6 2 8二

3 5 3 3 3 5

2 1 9 9合

9 6 1

6
.

1 2输

6 0 8 6
。

5

27 6
。

0

1 3 4 9 0 5 0

1 1 9 93 8 0

1 3 38 4 0

1 0 8 3 0

2 2 。 1 6编

9 9
。 0 3

10 2
。
6 0

3 5 8
。
5 2

3 3 9
。
4 5

6 3 1
。
4 4

1 12 6 。 9 5

,

早婚人数分别以 1 , 8 2
、

19 , O年数字代替
。

由上表可见
, 1 9 8 9年与 1 9 8 1年相比

,

15 一 19 岁女性人数有所减少
,

早婚人数的增加也很

有限
,

但早育的现象却和男性早婚一样剧增
。

15 一 19 岁早婚女性所 生的子女数相当于 1 9 8 1年

的 3
.

6倍
,

其中生第二胎的
,

增长6倍
; 生第三胎和第三胎以上的

,

增长 10 倍以上
。

这说 明
,

早育和多育是早婚行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

据经验数字
,

一般情况下
,

当年结婚的女性
,

约有 80 肠在第 二 年 生 育
。

以 19 8 9年全国

15 一 19 岁生育第一胎的女性人 口 120 万来推算
, 1 98 8年 15 一 19 岁违法成婚的女性在 15 。万人以

上
。

当年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的 89 7万对
,

两相对比
,

就全国而言
,

没达到法定结婚年 龄 而

违法成婚的人 数与履行法律登记手续的成婚人数之比为 1 : 6 ,

如果考虑城乡的区别
,

农村 的

比数会更低
,

大约每 4一 5对成婚者中就有 1对违法的早婚行为
。

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第六号人 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指出
,

1 9 8 9年全国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

龄比 1 9 8 1年提前 。
.

84 岁
,

生育高峰年龄比 1 9 81 年提前 2岁
。

笔者认为
,

这些都与早婚现 象 的

加剧直接有关
,

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除造成早育和多育的后果之外
,

早婚的增加使童婚
、

换亲
、

转亲等封建的婚姻习俗死灰

复燃
,

给拐卖妇女和儿童的
“ 人贩子

”
也造成了可乘之机

,

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

四
、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归纳 出几点简要的结论
:

第一
,

从 1 9 8 2年到 19 9 0年
,

我国未达法定婚龄而实际成婚 的早婚人 数 从 4 46 万 增 加 到

8 5 5万人
,

平均每年递增 8
.

5 %
,

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

第二
,

在早婚人数的增长中
,

女性早婚人数的增长非常有限
,

主要是男性早婚 人 数 猛

增
。

在早婚人 数增长的总量中
,

女性只占 1
.

7%
,

男性占 9 8
.

3% ; 特别是 20 ~ 21 岁男性 早 婚

人数的增长
,

占增长总量的 85 %以上
。

因此
,

可以说我国已由 1 9 8 2年的女性早婚转变为男
、

女同时早婚
。

第三
,

早婚人数的构成
,

一直以农村为主
, 1 9 9。年的早婚人 口中

,

乡村约 占 90 %
,

市镇

只占 10 肠左右
。

农村的早婚现象不但数量多
,

在同龄人 口中所 占比例高
,

而且早婚的起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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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女性来说
,

基础 女性卵子的顺利结合
,

但这种结 合 能 否顺

知识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边际投资
,

虽然投入 利
,

最终能否结合
,

并不取决于男性个人的

的人 力
、

物力较少
,

但所产生的作用却相当 意志
,

而是由男女双方当时的情境
、

身体状

大
。

育龄妇女通过教育
,

会在自己的生育意 况
、

周围环境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

说生男生

愿及对待计划生育的态度等方面发生较大的 女完全取决于男方
,

就会使人 产生这样一种

转变
。

这里也涉及到基础教育所传授的有关 错觉
,

似乎男方的个人意愿能够决定生男生

知识问题
。

我们知道
,

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知 女
,

这种说法的不科学性同样会给一些家庭

识 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

应当根据形势和任务 带来悲剧
,

所以也是应当竭力避免的
。

的要求
,

选择其中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比较 再比如
,

宣传近亲不能结婚
,

如 果 能

大
,

与母婴健康关系较密切的知 识 进 行 传 为广大群众接受
,

也会产生非常 积 极 的 影

授
。

比如
,

有关生男生女知识的教育
,

在群 响
。

近亲结婚不仅仅不利于人 口素质的提高

众中就会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
。

这是 因为在 也会对人 口数量的控制产生消极影响
。

据有

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
,

重男轻女
、

传宗接 关学者调查
,

我国每百对结婚的夫妇中
,

近

代的观念意识在群众中还很普遍
。

一个妇女 亲结婚高达 1
.

5 左右
,

而欧美等发达国家
,

如果不能生育一个男孩
,

在 家庭中就会没有 这一指标只有 0
.

2 %
。

这说明
,

我 国 近亲结

地位
,

在社会上也会受到非议
。

许多妇女也 婚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

通过宣传 什 么 是 近

常认为这是 自己的过错
,

是 自 己 的 无能所 亲
,

为什么近亲不能结婚
,

结婚 危 害 在 哪

致
。

经过生男生女知识的宣传教育
,

许 多青 里
,

就会对人 口数量的控制和人 口素质的提

年男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

态度便发生了变 高产生积极影响
。

化
,

妇女们不再自怨 自艾
,

处事待人腰直起 综上所述
,

在基础知识教育的传授过程

来 了
,

理壮起来了
,

男子们 也不再无理责怪 中
,

应把计划 生育科学技术知识作为基本内

自己的妻子 了
。

另一方面
,

在宣传生男生女 容
,

这样做了
,

才能对人们的生育观念
,

对母

秘密时
,

也应反对另一种说法
,

即把一对夫 婴的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
,

从而有利于计划

妻没有生育男孩的责任归于男方
。

虽然生育 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普及
。

男孩
,

取决于男性精子 中 Y的染色体能否与

;钊 洲 刹 钾 洲 例 倒 嵘嘴 浦 洲落减倒
巨
叫 ;例 嘴坷兰钊 子钊 戏嘴更创 ;创

二
创梦倒 〕创乡令续)峪嘴乡创霎啥零寡创李训李令霉玲返奢今霉羚返玲遥参令霍玲旗笋母霍抖洲羚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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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更严重
。

第四
,

一定数量的早婚人 口处子丧偶和离婚的困境之中
。

根据普查资料推算
, 1 9 , o年全

国早婚人 口中有 1
。

6万人处于丧偶状况
, 6

.

7万人处于离婚状态
,

这些人品尝了他们根本 不 应

该尝的苦果
。

第五
,

早婚造成 了早育和多育
。

1 9 8 9年 15 一 19 岁早婚女性所生孩子数达到 1 34 万
,

为 1 9 8 1

年的 3
.

5倍
,

其中生第二胎的达到 13
.

9万人
,

为 1 9 8 1年的 6
.

3倍
,

生三胎以上的也有 1
.

1万人
,

为 1 9 5 1年的 1 1
.

3倍
。

对于上述早婚问题
,

主管部门历来十分重视
,

曾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宣传早婚的危害
,

采

取各种措施制止早婚现象的发生
。

但是
,

普查资料告诉我们
,

这方面工作收效甚微
,

早婚之

风不但没能刹住
,

反而有愈刮愈大的趋势
,

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充分重视
、

认真解决这一 不容

忽视的社会问题
,

如能奏效
,

也是人 口普查所发挥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效益
。

笔者对此抱有充

分的信心
,

也愿为此尽一份微薄之力
。

(作者工作单位
:

民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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